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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 〈２０２１ 年度浙江

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 （第二

批） 的通知》 （浙建设函 〔２０２１〕 ２８６ 号） 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

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
参考有关国家标准、 国内外先进经验，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５ 章和 ３ 个附录， 主要内容包括： 总则、 术语、

基本规定、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等。
本标准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浙江省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 请寄送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地址： 杭州市西湖

区余杭塘路 ８２８ 号， 邮编： ３１００３０， 邮箱： １４９９０３５６４３＠ ｑｑ． ｃｏｍ），
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心

参 编 单 位：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长三角 （嘉兴） 城乡建设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

主要起草人： 赵　 萍　 王　 永　 李国君　 王思尧　 程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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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 系统化全域推进

浙江省海绵城市建设，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

力、 扩大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制定本

标准。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
１ ０ ３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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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海绵城市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通过城市规划、 建设的管控， 从 “源头减排、 过程控制、 系

统治理” 着手， 综合采用 “渗、 滞、 蓄、 净、 用、 排” 等技术

措施， 统筹协调水量与水质、 生态与安全、 绿色与灰色、 景观与

功能、 岸上与岸下、 地上与地下等关系， 有效控制城市降雨径

流， 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行为对原有自然水文特征和水

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使城市能够像 “海绵” 一样， 在适应环

境变化、 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 实现自然积

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有利于达到修复城市

水生态、 涵养城市水资源、 改善城市水环境、 保障城市水安全、
复兴城市水文化的多重目标。
２ ０ ２　 区域效果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以排水分区、 城市建成区等区域为单位评估得出的海绵城市

建设效果。
２ ０ ３　 城市建成区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

城市开发边界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 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２ ０ ４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ｒｅｇｉｏｎ

经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 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

城市建成区， 一般由若干排水分区组成。
２ ０ ５　 排水分区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以地形地貌或排水管渠界定的地面径流雨水的集水或汇水

范围。
２ ０ ６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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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 滞蓄、 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

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 得到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

比值。
２ ０ ７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ｓ　

项目进行低影响开发建设后， 相比不进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所

产生的地表面源径流污染物的削减比例， 通常以悬浮物 ＳＳ、 化

学需氧量 ＣＯＤ、 氨氮 ＮＨ３－Ｎ、 总磷 ＴＰ 等指标计。
２ ０ ８　 低影响开发　 ｌｏｗｉｍｐａ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强调城镇开发应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其核心是基于源头控制

和降低冲击负荷的理念， 构建与自然相适应的排水系统， 合理利

用空间和采取相应措施削减暴雨径流产生的峰值和总量， 延缓峰

值流量出现时间， 减少城镇面源污染。
２ ０ ９　 内涝防治达标率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ｒｅａｒａｔｉｏ

达到内涝防治标准的面积与评估区域面积的比例。
２ ０ １０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　 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在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对应的暴雨情况下， 海绵城市建设前

存在的内涝积水区段， 在海绵城市建设后消除的比例。
２ ０ １１　 可透水地面　 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自然或者人工形成的透水性下垫面， 包括绿地、 透水铺装、
砂石地面、 水域等。
２ ０ １２　 生态性岸线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而保留的自然岸线或经过生态修复后具

备自然特征的岸线。
２ ０ １３　 城市热岛效应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ＵＨＩ） ｅｆｆｅｃｔ

城市热岛效应指城市建成区的气温高于郊区气温， 形成类似

高温孤岛的现象。
２ ０ １４　 绿色设施　 ｇｒｅｅ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采用自然或人工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控制城市降雨径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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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２ ０ １５　 灰色设施　 ｇｒａｙ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传统的工程化排水设施。
２ ０ １６　 黑臭水体　 ｂｌａｃｋ⁃ｏｄｏｒ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

城市建成区内， 呈现令人不悦的颜色或散发令人不适气味的

水体的统称。
２ ０ １７　 城市水体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

城市规划区内的河流、 湖泊、 湿地、 坑塘等自然或人工

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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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应遵循对象选取合理、 数

据采集详实、 方法选用科学和验收评估客观的原则。
３ ０ ２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应以城市建成区为主要对

象， 对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源头减排项目、 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项

目、 排水分区及城市建成区整体的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进行评估。
３ ０ ３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结果应为按排水分区为单

元进行统计， 达到本标准要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总

面积的比例。
３ ０ ４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 应衔接国土空间规划， 统筹流

域区域， 且宜在城市建成区内集中连片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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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指标体系

４ ０ １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指标应包括核心指标、 非

核心指标和区域指标。
４ ０ ２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指标体系构成应符合表

４ ０ ２ 的要求。
表 ４ ０ ２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类别 序号 评估指标 备注

核心指标

１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水生态

２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水环境

３ 内涝防治达标率 水安全

４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 水安全

５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自然生态格局

非核心指标

６ 生态性岸线比例 水生态

７ 地下水位控制 水生态

８ 热岛效应缓解 水生态

９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水环境

１０ 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 ＢＯＤ 平均浓度 水环境

１１ 排水管网普查与 ＧＩＳ 信息平台建设 水环境

１２ 水体环境质量 水环境

１３ 防洪达标率 水安全

１４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水资源

１５ 污水再生利用率 水资源

１６ 供水管网漏损率 水资源

１７ 水面率 自然生态格局

１８ 公共绿地率 自然生态格局

１９ 滞洪区达标率 自然生态格局

区域指标 ２０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 建设成效

注： 项目层面重点关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可透水地面面积
比例； 排水分区层面和城市建成区层面关注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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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评估方法

５ １　 核心指标

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５ １ １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达到海绵

城市专项规划要求。
５ １ ２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评估应采用数据

监测法、 数学模型法和容积规模核算法等方法与现场检查相结合

进行， 评估方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监测数据完整时， 应采用数据监测法与现场检查相结

合进行评估；
２　 当监测数据不足时， 应采用数学模型法与现场检查相结

合进行评估， 模型参数应采用监测数据进行率定， 监测数据资料

不足以率定模型参数时， 模型参数宜按本标准附录 Ａ 取值；
３　 当不具备数学模型条件时， 应采用容积规模核算法与现

场检查相结合进行评估。
４　 当不具备理论计算条件时，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评估可采用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法按下式估算：
ＣＲ ＝ （１－Ψ） ×１００％ （５ １ ２）

式中： Ｃ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Ψ———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５ １ ３　 排水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评估应采用面积加权平均

方法。
５ １ ４　 排水分区内未实施低影响开发的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７



率评估宜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评估， 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Ｂ 取值进行

估算。

Ⅱ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５ １ ５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评估水质指

标应以 ＳＳ 为主； 当条件具备时， 也可对 ＣＯＤ、 ＮＨ３－Ｎ、 ＴＰ 等水

质指标进行评估。 评估应采用数据监测法、 数学模型法和去除率

估算法等方法进行， 评估方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监测数据完整时， 应采用数据监测法进行评估；
２　 当监测数据不完整， 但具备数学模型条件时， 应采用数

学模型法进行评估， 模型参数应采用监测数据进行率定， 监测数

据资料不足以率定模型参数时， 模型参数宜按本标准附录 Ｃ
取值。

３　 当不具备数学模型条件时， 可采用去除率估算法按下式

计算：
Ｄｘ ＝Σ ＤｉＦｉ （５ １ ５）

式中： Ｄｘ———项目综合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估算值 （％）；
Ｄｉ———项目中第 ｉ 个汇水分区中低影响开发措施的去除率

估算值 （％）， 若无低影响开发措施， 取值为 ０；
Ｆｉ———项目中第 ｉ 个汇水分区面积占项目总面积的比

例 （％）。
５ １ ６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评估应

采用低影响开发项目的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按面积加权后表

征， 按下式计算：

Ｐｗｒ ＝
Σ （Ｐ ｉ×Ａｉ）

Σ Ａｉ
×１００％ （５ １ ６）

式中： Ｐｗｒ———区域的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Ｐ ｉ———各低影响开发项目的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
Ａｉ———各项目的占地面积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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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内涝防治达标率

５ １ ７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内涝防治达标率应按下式计算：

Ｐ ｆｂ ＝
Ｓｆｂ

Ｓｊｃ
×１００％ （５ １ ７）

式中： Ｐ ｆｂ———内涝防治达标率 （％）；
Ｓｆｂ———达到内涝防治标准的面积 （ｋｍ２）；
Ｓｊｃ———城市建成区面积 （ｋｍ２）。

５ １ ８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内涝防治达标率所对应的内涝

防治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１２２２ 与浙江省标准 《内涝防治技术标准》 ＤＢ３３ ／ Ｔ １１０９ 的规

定。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内涝防治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遭遇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对应降雨情况时， 不应有积

水现象；
２　 当遭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对应降雨情况时， 不应出现

内涝。
５ １ ９　 内涝防治效果评估应采用数学模型模拟、 水位或摄像监

测资料查阅与现场观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具备数学模型模拟条件时， 应优先采用数学模型模拟

的方法进行评估，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模型模拟应具有地面产汇流、 管道汇流、 地面漫流、 河

湖水系等功能；
２） 模型模拟应采用管网拓扑、 下垫面、 地形数据， 加载内

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的最小时间段为 ５ｍｉｎ 总历时为 １４４０ｍｉｎ 的

设计雨型数据， 并利用重要易涝点积水监测数据与管渠缺陷数据

进行率定；
３） 模型模拟的地面积水范围、 积水深度和退水时间评估，

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内涝防治技术标准》 ＤＢ３３ ／ Ｔ１１０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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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２　 当不具备数学模型模拟条件时， 可查阅至少近 １ 年的实

际暴雨下的水位或摄像监测资料， 当实际暴雨的最大 １ｈ 降雨量

不低于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时， 采用重要易涝点的积水范

围、 积水深度、 退水时间等因素进行内涝风险评估， 评估方法应

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内涝防治技术标准》 ＤＢ３３ ／ Ｔ １１０９ 的规定。

Ⅳ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

５ １ １０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应按下

式计算：

Ｐ ｎｌ ＝
Ｎｘｃ

Ｎｚ
×１００％ （５ １ １０）

式中： Ｐ ｎｌ———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 （％）；
Ｎｘｃ———城市建成区内已消除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秩序的易

涝积水区段数量 （个）；
Ｎｚ———城市建成区内全部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秩序的易涝

积水区段数量 （个）。
５ １ １１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评估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结合水

位或摄像监测资料查阅的方法进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查阅设计施工资料， 城市重要易涝点的道路边沟和低

洼处排水的设计径流水深不应大于 １５ｃｍ；
２　 应筛选最大 １ｈ 降雨量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４ 规定的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的降雨， 分

析该降雨强度下的水位或摄像监测资料， 城市重要易涝点的道路

边沟和低洼处的径流水深不应大于 １５ｃｍ， 且雨后退水时间不应

大于 ３０ｍｉｎ。

Ⅴ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５ １ １２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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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ｋｔ ＝
Ｓｋｔ

Ｓｊｃ
×１００％ （５ １ １２）

式中： Ｐ ｋｔ———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
Ｓｋｔ———具有渗透能力的地表 （含水域） 面积 （ｋｍ２）；
Ｓｊｃ———城市建成区面积 （ｋｍ２）。

５ １ １３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评估应结合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的

地理普查数据、 卫星影像图进行评估， 并宜通过园林部门的绿地

面积比例、 水利部门的水面面积比例校核。

５ ２　 非核心指标

Ⅰ　 生态性岸线比例

５ ２ １　 水体生态性岸线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Ｐ ｓ ＝
Ｌｓ

Ｌｔｓ
×１００％ （５ ２ １）

式中： Ｐ ｓ———生态性岸线比例 （％）；
Ｌｓ———生态性岸线长度 （ｋｍ）；
Ｌｔｓ———水体岸线总长度 （ｋｍ）。

Ⅱ　 地下水位控制

５ ２ ２　 地下水位控制的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地下水变化应重点监测城市建成区水位变化情况， 海绵

城市建设前的监测数据系列长度应不少于 ５ 年， 海绵城市建设后

的监测数据系列长度应不少于 １ 年。
２　 地下水水位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地下水监测工程

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１０４０ 的规定。
３　 地下水水位监测应采用将海绵城市建设前建成区地下水

水位的年平均降幅 Δｈ１与建设后建成区地下水水位的年平均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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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ｈ２进行比较的方式， Δｈ２应小于 Δｈ１； 或海绵城市建设后建成区

地下水水位应上升。
４　 当海绵城市建设后监测资料年数只有 １ 年时， 获取该年

前 １ 年与该年地下水水位的差值 Δｈ３， 与 Δｈ１比较， Δｈ３应小于

Δｈ１， 或海绵城市建设后建成区地下水水位应上升。

Ⅲ　 热岛效应缓解

５ ２ ３　 城市热岛效应缓解的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监测城市建成区与周边郊区的气温变化情况， 气温监

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空气温度和湿度》
ＧＢ ／ Ｔ ３５２２６ 的规定。

２　 海绵城市建设前的监测数据应至少为近 ５ 年的 ６ 月～９ 月

日平均气温， 海绵城市建设后的监测数据应至少为 １ 年的 ６ 月 ～
９ 月日平均气温。

３　 应将海绵城市建设前建成区与郊区日平均气温的差值

ΔＴ１跟建成后建成区与郊区日平均气温的差值 ΔＴ２进行比较， ΔＴ２

应小于 ΔＴ１。

Ⅳ　 排水管网完善度

５ ２ ４　 排水管网完善度采用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城市污

水处理厂进水 ＢＯＤ 平均浓度进行表征。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和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 ＢＯＤ 平均浓度应达到海绵城市或排水

相关规划的目标要求。 相关规划未做要求时，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

收集率宜大于 ７５％， 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 ＢＯＤ 平均浓度宜大于

１００ｍｇ ／ Ｌ。
５ ２ ５　 排水管网建设应合理衔接灰色设施和绿色设施， 发挥绿

色设施控制径流污染、 合流制溢流污染及净化水质等作用； 新建

区域排水体制应采用分流制； 合流制区域宜增加海绵城市建设面

积占比。

２１



５ ２ ６　 排水管网管理应完成管线普查， 并建立地理信息系统

平台。

Ⅴ　 水体环境质量

５ ２ ７　 水体环境质量评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估水体环境改善情况应以水体不黑臭、 水质不劣于海

绵城市建设前为标准， 并应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或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制定的水质目标。
２　 旱季、 雨季河流水系下游断面水质均不宜劣于上游来水

水质； 具有人工配水设施的河流水系， 宜在非人工配水影响期进

行评估。

Ⅵ　 防洪达标率

５ ２ ８　 防洪标准应由所在城市有效期内的防洪规划或流域规划

确定； 无可执行的城市防洪规划或流域规划时， 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防洪标准》 ＧＢ５０２０１ 的规定。
５ ２ ９　 防洪达标率应按下式计算：

Ｐ ｆｈ ＝
Ｓｄ

Ｓｊｃ
×１００％ （５ ２ ９）

式中： Ｐ ｆｈ———防洪达标率 （％）；
Ｓｄ———达到防洪标准的区域面积 （ｋｍ２）；
Ｓｊｃ———城市建成区面积 （ｋｍ２）。

５ ２ １０　 防洪达标率应与洪水风险控制要求相协调。

Ⅶ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５ ２ １１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应达到海绵城市、 水资源或排水相关

规划的要求。 相关规划未做要求时，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取值宜符

合表 ５ ２ １１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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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 １１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取值 （％）

区域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近期 远期

缺水城市 ２～３ ３～５

其他城市 １～２ ２～３

注： 缺水城市为人均年水资源量低于 １０００ｍ３或由于水质型缺水从外流域引水的城市。

Ⅷ　 污水再生利用率

５ ２ １２　 污水再生利用率应达到海绵城市或排水相关规划的要

求。 海绵城市或排水相关规划未做要求时， 污水再生利用率取值

宜符合表 ５ ２ １２ 的规定。

表 ５ ２ １２　 污水再生利用率取值 （％）

区域
污水再生利用率

近期 远期

缺水城市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其他城市 ５～１０ １０～２０

注： 缺水城市为人均年水资源量低于 １０００ｍ３或由于水质型缺水从外流域引水的城市。

Ⅸ　 供水管网漏损率

５ ２ １３　 供水管网漏损率应达到海绵城市或供水相关规划的要

求。 海绵城市或供水相关规划未做要求时， 可按不大于 １０％
确定。

Ⅹ　 其他指标

５ ２ １４　 其他自然生态格局评估指标包括水面率、 公共绿地率和

滞洪区达标率， 均应达到相应水域保护规划、 园林绿地规划、 防

洪排涝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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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区域指标

５ ３ １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核心指标应达到海绵城市相关

规划或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非核心指

标宜达到海绵城市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５ ３ ２　 当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初评结果

低于达标要求时， 可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数值进行面积折算， 但

初评结果与达标要求的差距不应大于 １５％ （绝对百分数）。

ＦＺ达标 ＝ＦＣ达标×
ＣＣＲ

ＣＭＲ
×１００％ （５ ３ ２）

式中： ＦＺ达标———城市建成区内达标的折算面积 （ｋｍ２）；
ＦＣ达标———城市建成区内达标的初评面积 （ｋｍ２）；
ＣＣ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初评结果 （％）；
ＣＭ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要求 （％）。

５ ３ ３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可包含少量具有滞蓄雨水和强排

功能的河道以及具有主动调蓄功能的湖泊、 湿地等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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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模型参数

Ａ ０ １　 土质渗透参数可按表 Ａ ０ １ 取值。

表 Ａ ０ １　 土质渗透参数

土壤组织类型 Ｋ Ψ φ ＦＣ ＷＰ

砂土 １２０ ４０ ４９ ０２ ０ ４３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４

壤质砂土 ２９ ９７ ６０ ９６ ０ ４３７ ０ １０５ ０ ０４７

砂质壤土 １０ ９２ １０９ ９８ ０ ４５３ ０ １９０ ０ ０８５

壤土 ３ ３０ ８８ ９０ ０ ４６３ ０ ２３２ ０ １１６

粉质壤土 ６ ６０ １６９ ９３ ０ ５０１ ０ ２８４ ０ １３５

砂质粘壤土 １ ５２ ２１９ ９６ ０ ３９８ ０ ２４４ ０ １３６

粘质壤土 １ ０２ ２１０ ０６ ０ ４６４ ０ ３１０ ０ １８７

粉质粘壤土 １ ０２ ２７０ ００ ０ ４７１ ０ ３４２ ０ ２１０

砂质粘土 ０ ５１ ２４０ ０３ ０ ４３０ ０ ３２１ ０ ２２１

粉质粘土 ０ ５１ ２９０ ０７ ０ ４７９ ０ ３７１ ０ ２５１

粘土 ０ ２５ ３２０ ０４ ０ ４７５ ０ ３７８ ０ ２６５

注： Ｋ———导水率， ｍｍ ／ ｈｒ； Ψ———吸水头， ｍｍ ； φ———孔隙率， 分数； ＦＣ———产水
能力， 分数； ＷＰ———萎蔫点， 分数。

Ａ ０ ２　 低影响开发设施与模型概化对应关系可按表 Ａ ０ ２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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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０ ２　 低影响开发设施与模型概化对应关系

模型概化
类型

低影响　 　 　 　 　
开发设施　 　 　 　

生物滞
留设施

透水
铺装

渗渠 雨水罐 植草沟
雨水
花园

绿色
屋顶

透水砖铺装 — √ — — — — —

透水水泥混凝土 — √ — — — — —

透水沥青混凝土 — √ — — — — —

绿色屋顶 — — — — — — √

下沉式绿地 √ — — — — — —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 √ — — — — — —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 — — — — — —

雨水花园 — — — — — √ —

渗透塘 — — √ — — — —

渗井 — — √ — — — —

湿塘 — — √ — — — —

雨水湿地 √ — — — — — —

蓄水池 — — — √ — — —

雨水罐 — — — √ — — —

调节塘 — — — — — √ —

调节池 — — — √ — — —

转输型植草沟 — — — — √ — —

干式植草沟 — — — — √ — —

湿式植草沟 — — — — √ — —

渗管 ／ 渠 — — √ — — — —

植被缓冲带 — — — — √ — —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 — — √ — — —

人工土壤渗滤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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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非低影响开发项目的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本底值

Ｂ ０ １　 不同类型、 不同土质的用地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本底

可按表 Ｂ ０ １ 取值。

表 Ｂ ０ １　 不同类型、 不同土质的用地地块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本底值

城市 序号 用地类型
不同土质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土

杭州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３９％ ３７％ ３４％

２ 公建 ３１％ ２９％ ２７％

３ 商业办公 ２７％ ２５％ ２３％

４ 公园绿地 ８４％ ７９％ ７３％

５ 道路 １９％ １８％ １７％

６ 工业 ２３％ ２２％ ２０％

７ 防护绿地 ８４％ ７９％ ７３％

８ 农田 ８９％ ８４％ ７８％

９ 空地 ５６％ ５３％ ４９％

８１



续表Ｂ ０ １

城市 序号 用地类型
不同土质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土

宁波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４０％ ３７％ ３４％

２ 公建 ３１％ ３０％ ２７％

３ 商业办公 ２７％ ２６％ ２４％

４ 公园绿地 ８４％ ８０％ ７４％

５ 道路 １９％ １９％ １７％

６ 工业 ２３％ ２２％ ２１％

７ 防护绿地 ８４％ ８０％ ７４％

８ 农田 ８９％ ８５％ ７８％

９ 空地 ５７％ ５３％ ４９％

温州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３６％ ３４％ ３１％

２ 公建 ２８％ ２６％ ２４％

３ 商业办公 ２４％ ２３％ ２１％

４ 公园绿地 ８０％ ７４％ ６８％

５ 道路 １７％ １６％ １４％

６ 工业 ２０％ １９％ １８％

７ 防护绿地 ８０％ ７４％ ６８％

８ 农田 ８５％ ７９％ ７２％

９ 空地 ５３％ ４９％ ４５％

９１



续表Ｂ ０ １

城市 序号 用地类型
不同土质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土

嘉兴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４１％ ３９％ ３６％

２ 公建 ３３％ ３１％ ２９％

３ 商业办公 ２９％ ２７％ ２５％

４ 公园绿地 ８５％ ８１％ ７５％

５ 道路 ２１％ ２０％ １９％

６ 工业 ２５％ ２４％ ２２％

７ 防护绿地 ８５％ ８１％ ７５％

８ 农田 ９０％ ８５％ ７９％

９ 空地 ５８％ ５５％ ５１％

湖州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４０％ ３８％ ３５％

２ 公建 ３２％ ３０％ ２８％

３ 商业办公 ２８％ ２７％ ２５％

４ 公园绿地 ８５％ ８０％ ７５％

５ 道路 ２０％ １９％ １８％

６ 工业 ２４％ ２３％ ２２％

７ 防护绿地 ８５％ ８０％ ７５％

８ 农田 ９０％ ８５％ ７９％

９ 空地 ５７％ ５４％ ５０％

０２



续表Ｂ ０ １

城市 序号 用地类型
不同土质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土

绍兴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４０％ ３８％ ３５％

２ 公建 ３２％ ３０％ ２８％

３ 商业办公 ２８％ ２６％ ２４％

４ 公园绿地 ８５％ ８０％ ７４％

５ 道路 ２０％ １９％ １８％

６ 工业 ２４％ ２２％ ２１％

７ 防护绿地 ８５％ ８０％ ７４％

８ 农田 ９０％ ８５％ ７９％

９ 空地 ５７％ ５４％ ５０％

金华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４１％ ３８％ ３５％

２ 公建 ３２％ ３０％ ２８％

３ 商业办公 ２８％ ２７％ ２５％

４ 公园绿地 ８５％ ８０％ ７４％

５ 道路 ２０％ １９％ １８％

６ 工业 ２４％ ２３％ ２１％

７ 防护绿地 ８５％ ８０％ ７４％

８ 农田 ９０％ ８５％ ７９％

９ 空地 ５８％ ５４％ ５０％

１２



续表Ｂ ０ １

城市 序号 用地类型
不同土质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土

衢州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３８％ ３５％ ３２％

２ 公建 ３０％ ２７％ ２５％

３ 商业办公 ２６％ ２４％ ２２％

４ 公园绿地 ８３％ ７７％ ７０％

５ 道路 １８％ １７％ １５％

６ 工业 ２２％ ２０％ １９％

７ 防护绿地 ８３％ ７７％ ７０％

８ 农田 ８８％ ８２％ ７４％

９ 空地 ５５％ ５１％ ４６％

舟山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３９％ ３７％ ３４％

２ 公建 ３１％ ２９％ ２７％

３ 商业办公 ２７％ ２５％ ２４％

４ 公园绿地 ８３％ ７８％ ７２％

５ 道路 １９％ １８％ １７％

６ 工业 ２３％ ２２％ ２０％

７ 防护绿地 ８３％ ７８％ ７２％

８ 农田 ８８％ ８３％ ７６％

９ 空地 ５６％ ５２％ ４８％

２２



续表Ｂ ０ １

城市 序号 用地类型
不同土质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土

台州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３７％ ３５％ ３２％

２ 公建 ２９％ ２８％ ２５％

３ 商业办公 ２６％ ２４％ ２２％

４ 公园绿地 ８０％ ７５％ ６８％

５ 道路 １８％ １７％ １６％

６ 工业 ２２％ ２１％ １９％

７ 防护绿地 ８０％ ７５％ ６８％

８ 农田 ８５％ ７９％ ７２％

９ 空地 ５４％ ５０％ ４５％

丽水市主城区

１ 居住 ４１％ ３９％ ３６％

２ 公建 ３３％ ３１％ ２９％

３ 商业办公 ２９％ ２７％ ２５％

４ 公园绿地 ８６％ ８１％ ７５％

５ 道路 ２１％ ２０％ １９％

６ 工业 ２５％ ２３％ ２２％

７ 防护绿地 ８６％ ８１％ ７５％

８ 农田 ９１％ ８６％ ８０％

９ 空地 ５８％ ５５％ ５１％

注： 本表中的数值为根据一般地块的绿化率、 建筑密度、 容积率以及道路的绿化带宽
度占比参数等进行模拟实验所获得的平均值， 具体在参考过程中应根据实际项目
的情况进行上下浮动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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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模型参数

Ｃ ０ １　 雨水污染物 ＳＳ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值可按表 Ｃ ０ １
取值。

表 Ｃ ０ １　 雨水污染物 ＳＳ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

序号 用地性质
增长 Ｃ１ 增长 Ｃ２ 冲刷 Ｃ１ 冲刷 Ｃ２ ＳＳ 冲刷模型

ｋｇ ／ ｈａ ｄ－１ （ｍｍ ／ ｈ） －Ｃ２ ／ ｈ ——— ＥＭＣ （ｍｇ ／ Ｌ）

１ 公建 ６５ ０ ５ ０ ０５９ １ ８ １６０

２ 居住 ７７ ０ ５ ０ ０３２ ２ ２ ２００

３ 商业 ８９ ０ ２ ０ ０３２ ２ ２ １８０

４ 公园 ２３２ ０ ５ ０ ３０９ １ ２ １２０

５ 道路 ５４ ０ ２ ０ ０１５ ２ ５ ３００

６ 工业 １２０ ０ ２ ０ ０１４ ２ ５ ２５０

Ｃ ０ ２　 雨水污染物 ＣＯＤ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值可按表

Ｃ ０ ２ 取值。

表 Ｃ ０ ２　 雨水污染物 ＣＯＤ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

序号 用地性质
增长 Ｃ１ 增长 Ｃ２ 冲刷 Ｃ１ 冲刷 Ｃ２

ｋｇ ／ ｈａ ｄ－１ （ｍｍ ／ ｈ） －Ｃ２ ／ ｈ

１ 公建 ４４ ７５ ０ ４９ ３１ ２５ １ ８

２ 居住 ４５ ０ ５３５ ３０ ５ １ ７９５

３ 商业 ４５ ０ ５２５ ３１ １ ７８

４ 公园 ３１ ２５ ０ ４５ ２０ ７５ １ ７４５

５ 道路 ６３ ０ ５２５ ３５ ５ ２ ００５

６ 工业 ４４ ２５ ０ ５１５ ３４ ２５ １ ７２５

４２



Ｃ ０ ３　 雨水污染物 ＮＨ３ －Ｎ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值可按表

Ｃ ０ ３ 取值。

表 Ｃ ０ ３　 雨水污染物 ＮＨ３－Ｎ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

序号 用地性质
增长 Ｃ１ 增长 Ｃ２ 冲刷 Ｃ１ 冲刷 Ｃ２

ｋｇ ／ ｈａ ｄ－１ （ｍｍ ／ ｈ） －Ｃ２ ／ ｈ

１ 公建 ３ ８５ ０ ２８ １０ ９５ １ ８６５

２ 居住 ３ ８５ ０ ３２ １２ １ ８１

３ 商业 ３ ９５ ０ ２９５ １１ １ １ ８４

４ 公园 ２ ９５ ０ １８ ７ ６５ １ ８

５ 道路 ４ ４ ０ ４３ １２ １ ８８５

６ 工业 ４ ０５ ０ ２９ １４ ２５ １ ８３

Ｃ ０ ４　 雨水污染物 ＴＰ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值可按表 Ｃ ０ ４
取值。

表 Ｃ ０ ４　 雨水污染物 ＴＰ 指标积累和冲刷模型参数

序号 用地性质
增长 Ｃ１ 增长 Ｃ２ 冲刷 Ｃ１ 冲刷 Ｃ２

ｋｇ ／ ｈａ ｄ－１ （ｍｍ ／ ｈ） －Ｃ２ ／ ｈ

１ 公建 ０ ３９５ ０ ２ ６ ３５ １ ６７５

２ 居住 ０ ３９５ ０ ２ ６ ３ １ ６８５

３ 商业 ０ ４ ０ ２ ６ ０５ １ ６９

４ 公园 ０ ３５５ ０ ２０５ ５ ６５ １ ６３

５ 道路 ０ ４４５ ０ ２ ７ ４ １ ６９

６ 工业 ０ ３９ ０ ２ ６ ６５ １ ６８５

Ｃ ０ ５　 雨水污染物降解模型参数 Ｋ 值可按表 Ｃ ０ ５ 取值。

表 Ｃ ０ ５　 雨水污染物降解模型参数 Ｋ 值

地形 山区 平原

ＣＯＤ （ｄ－１） ０ ５ ０ １５
ＮＨ３－Ｎ （ｄ－１） ０ ２ ０ １５

ＴＰ （ｄ－１）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５２



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６２



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４
《防洪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１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１２２２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１０４０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空气温度和湿度》 ＧＢ ／ Ｔ ３５２２６
《内涝防治技术标准》 ＤＢ３３ ／ Ｔ １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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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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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海绵城市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践行绿色发展要求

的重要举措之一， 有利于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建设， 有利

于将城市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海绵城市列入

２０２０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要求启动实施一批海绵城市示范性工程， 为高质量推动浙江

省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科学指导全省海绵城市示范性工程建设，
急需出台适合浙江省特点的海绵城市建设区域效果的评估标准，
本标准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１ ０ ２　 海绵城市建设是涉及到建筑、 园林、 道路等不同的专业，
因此相关的屋面构造、 植物种植、 道路结构等方面的标准也需要

遵循； 目前， 海绵城市建设所涉及的其他不同专业的主要标准罗

列如下， 当标准修订或有新的相关标准实施时， 应按最新标准执

行：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５、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１５５、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００、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１１７４、 《模块化雨水储水设

施技术标准》 ＣＪＪ ／ Ｔ ３１１、 《模块化雨水储水设施》 ＣＪ ／ Ｔ ５４２、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ＣＪＪ ／ Ｔ １３５、 《透水砖路面技术

规程》 ＣＪＪ ／ Ｔ １８８、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ＣＪＪ ／ Ｔ １９０、 《绿
化种植土壤》 ＣＪ ／ Ｔ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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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海绵城市涉及到水安全、 水环境、 水资源、 水生态等体

系， 是多方面工作的统筹； 而低影响开发是其中一项核心措施，
污水提质增效、 雨污分流、 排水防涝、 污水再生利用、 水面率保

护等各项工作已在浙江省 “五水共治” 中得到贯彻落实， 较为

薄弱的是低影响开发建设方面；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７５ 号文提出的

全国范围内将 ７０％降雨就地消纳， 也需要开展低影响开发建设，
同时提出的 ２０２０ 年 ２０％的建成区面积、 ２０３０ 年 ８０％的建成区面

积也与之密切相关； 因此本标准在评估中注重补短板， 充分关注

低影响开发理念。
２ ０ ２　 区域效果的评估包括项目、 排水分区、 建成区三个层面。
２ ０ ３　 城市建成区一般以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核对的范围为准。
２ ０ ５　 排水分区强调输送和排放， 末端排放口为下游排水管渠

或河道、 湖泊等水域， 其中下游排水管渠的受纳能力或水域的水

位为其边界条件。 汇水分区强调排水管渠或水体为受纳主体， 以

排水管渠或河道等水域的承载能力为其边界条件。
２ ０ １１　 可透水地面包括的范围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 ２０２０ 年度海绵城市建设评估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函

〔２０２０〕 １７９ 号） 确定。 与可透水地面 （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相对的

概念为硬化地面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硬化地面指通过人工行为

使自然地面硬化形成的不透水地面； 硬化汇水面面积包含评估范

围内所有的非绿化屋面、 不透水地 （表） 面等， 不含绿地、 水

面、 透水铺装地面或常年径流系数约小于 ０ ３０ 的下垫面， 也不

含地下室顶板上的绿地、 透水铺装。
２ ０ １２　 河道岸线类型可分为生态性岸线、 生产性岸线、 生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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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和防洪岸线。 生态性岸线首先是有明显生态特征的自然岸

线， 需要加强原生态保护； 经过生态修复后具备自然特征的生态

性岸线指采用生态材料修建、 能为河湖生境的连续性提供基础条

件的河湖岸坡， 以及边坡稳定且防止水流侵袭、 淘刷的自然堤

岸。 生产性岸线指工程设施和工业生产使用的岸线； 生产性岸线

主要为满足城市正常的交通、 船舶制造、 取水、 排水等工程和生

产需要， 包括港口、 码头、 趸船、 船舶停靠、 桥梁、 高架路、 泵

站、 排水闸等设施。 生活性岸线指提供城市游憩、 居住、 商业、
文化等日常活动的岸线； 生活性岸线主要满足城市景观、 市民休

闲、 娱乐和展现城市特色的需要。 防洪岸线是指根据国家规定的

防洪标准确定的洪水水面与陆域的交接线。
２ ０ １３　 城市热岛效应成因一般包括城市下垫面性质的改变、 大

气污染以及人工废热排放等。
２ ０ １５　 灰色设施包括钢筋混凝土排水管渠、 泵站等生产或运行

耗能较高的排水工程设施。
２ ０ １６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环境保护部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 《城
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黑臭水体消除的标准为， 透明度应

大于 ２５ｃｍ， 当水深小于 ２５ｃｍ 时， 该指标按水深的 ４０％取值， 溶

解氧应大于 ２ ０ｍｇ ／ Ｌ， 氧化还原电位应大于 ５０ｍＶ， 氨氮应小于

８ ０ｍｇ ／ Ｌ； 否则列为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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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２　 城市建成区面积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评估年的数据为

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估对象分为三个层面： 源头减排、 过程控制

和末端治理项目， 排水分区及建成区整体。 根据国家标准 《海绵

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２０１８， 海绵城市建设的评估应

为城市建成区范围， 考虑到浙江山地、 丘陵、 平原河网地区的特

殊性， 水环境和水安全体系的建设效果评估范围应兼顾排水分区

范围。 按照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思路， 要体现从区域

流域、 城市、 设施、 社区的不同层级。
３ ０ ３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种理念， 应通过海绵城市建设同步改

善水生态、 水环境、 水安全、 水资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海绵城

市建设评估的结果应按排水分区为单元进行统计， 即以排水分区

为基础， 对评估范围内的水生态、 水环境、 水安全、 水资源、 自

然生态格局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设立综合指标体系， 按排水分

区为单元进行海绵城市建设达标情况评估， 形成评估总分， 判断

达标面积。 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排水分区全部计入海绵城市

建成区面积。 区域效果的综合评估可按下公式表征：
ＰＥ ＝Ｆ达标 ／ Ｆ建成区 （３⁃１）

式中： ＰＥ———区域效果的综合评估指标 （％）。
Ｆ达标———城市建成区内达到本标准要求的面积 （ｋｍ２）。

Ｆ建成区———城市建成区面积 （ｋｍ２）。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应包含于城市建成区范围内， 宜由完

整的排水分区组成。
３ ０ ４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应着眼于流域区域， 体现全域建

设的新理念， 从流域特征分析， 从区域带动考虑， 将系统化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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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思路贯穿到评估的过程中。 海绵城市建成区

域作为各地考核的主要对象， 首先应进行内涵界定。 实际评估过

程中， 一般先根据低影响开发建设项目的分布情况， 划定一定的

范围作为区域边界； 区域范围原则上属于同一汇水流域， 或者包

含若干完整的排水分区； 可考虑纳入与海绵城市建设区相邻的成

片的绿地、 农田， 以及经过改造提升完善的公园绿地等； 人工开

挖的河道、 湖泊等水体亦可可纳入区域范围。 城市建成区面积一

般可依据统计年鉴， 具体范围可通过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的地理

国情普查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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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指标体系

４ ０ １　 设置核心、 非核心指标的主要目的是要重点突出： 海绵

城市建设区域内核心指标一般均应达标， 以项目和排水分区的尺

度评估为主， 聚焦低影响开发和内涝防治以及下垫面控制， 评估

范围小、 要求高从而容易实现；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内非核心指标

尽量达标， 非核心指标效果设置多为考虑到广义的海绵城市的情

形， 往往涉及其他部门、 行业的核心工作， 经常以城市建成区或

者流域区域尺度进行评估。
４ ０ ２　 评估体系分为 ２０ 小项， 其中海绵城市建设区域主要由前

面的 ５ 项核心指标评估结果确定， 并参考后续 １４ 项非核心指标

的评估结果。 海绵城市建设的评估中， 具体打分组成、 指标权重

区分由各地相应的办法进行规定。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７５ 号）， 包括了水

生态、 水环境、 水安全、 水资源以及自然生态格局的各方面要

求， 因此备注给出其评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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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评估方法

５ １　 核心指标

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５ １ ２　 项目评估应结合多种方法综合评估， 现场检查可发现部

分问题， 从而对监测、 模型、 计算误差予以纠正。
监测方法和要求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

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
模型评估过程一般通过建立降雨、 蒸发、 入渗、 低影响开发

耦合的数学模型进行。 模型相关参数、 设施概化等是建模的关

键， 对最关键的土质渗透参数、 低影响开发措施概化对应关系进

行梳理后形成附录 Ａ。 此外， 模型的搭建详尽程度、 降雨时间步

长等也对模型准确性有较大影响。
就模型而言， 详尽程度不一： 有从河道到管网、 汇水区全过

程的模型； 有只包含管网和汇水区两者的模型； 也有只包含汇水

区的模型， 即到项目排出口为止。 针对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评

估， 关键在于源头减排， 因此汇水区是核心， 在条件具备时，
可延长建模链条至雨水全过程， 条件所限时至少包括核心板

块。 而对于汇水区， 也有不同详尽程度的概化方式， 以 ＳＷＭＭ
建模为例， 由于要加载低影响开发模块， 有两种概化方式可以

选用：
１　 把每种低影响开发设施占据的部分作为独立的汇水子

流域， 该子流域上只有某一种低影响开发措施， 例如雨水花

园， 然后通过出口连接将不同的汇水子流域连接， 因此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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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内部的低影响开发措施与场地的串联相接， 由此形成分散

概化。
２　 对于地块整体作为一个汇水子流域， 将每种低影响开发

措施直接加载， 输入面积以及特征宽度、 处理不渗透面积百分

比、 是否流入渗透地面等特征参数， 进行整体概化。
一般而言， 对于具体设施概化越仔细， 计算越精确， 相应的

建模工作量也会因概化详细程度加大而增加， 因此需要取得一个

平衡。
降雨时间步长至关重要。 作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输入条

件， 降雨可看做低影响开发设施建模的 “引擎”， 因此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２０１４ 年版） 要求， 通常需要获取连

续 ３０ 年的降雨资料。 实践中， 经常能够获取到 ３０ 年的降雨多为

日间隔的降雨资料， 而小时间隔的降雨资料一般能获取到 １０ 年

左右， 分钟间隔的降雨资料则更为稀缺。 建模过程中， 采用的降

雨时间步长不同， 建模结果自然有所不同。 理论上而言， 降雨步

长越小， 越接近于实际， 所以看似分钟降雨更为精确； 但另一方

面， 实践过程中总结发现， 越小步长， 其中包含的错误可能越

多， 因此这方面反而有损于其准确性。 而对于日降雨系列， 实际

计算过程中常采用小时作为计算步长， 这实际相当于将现实降雨

进行了拉平处理； 这对于年径流总量控制结果的准确性是有影响

的， 通常不少观点认为拉平实际上是削峰， 因此年径流控制率计

算结果将会有所上升。 但实际计算中情况会有些出入， 不能一概

而论； 一般而言， 采用小时间隔降雨步长的资料， 基本可以满足

模拟要求。
当限于条件， 无法用理论计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时， 可采用

简易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法进行初步估算： 即将建设项目分解成

不同类型的下垫面， 可参考相关规范规定的分类雨量径流系数，
以面积进行加权平均， 获得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年径流控制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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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等于 “１⁃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对于设置了低影响开发措施

的项目， 需要将低影响开发设施对雨量径流系数的削减考虑进

去， 绿色屋顶、 透水铺装一般可以直接查找规范获取其对雨量径

流系数的削减， 而下沉式绿地等需要折算。 需要说明的是： 由

于雨量径流系数比多年平均径流系数值高， 前者按照大约 ２４ｈ
的降雨历时， 后者则是考虑多年来所有的降雨， 而年径流控制

率实际应为 “１⁃多年平均径流系数”， 因此按此简易估算的年

径流控制率值偏高， 即偏于保守。 雨量径流系数可参考表 ５⁃１
确定。

表 ５⁃１　 浙江省 《民用建筑雨水控制与利用设计规程》

ＤＢ３３ ／ Ｔ １１６７－２０１９ 规定的雨量径流系数

下垫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 ψｃ 流量径流系数 ψｍ

绿化屋面 ０ ３０～０ ４０ ０ ４０

硬质屋面、 未铺石子的平屋面、 沥青屋面 ０ ８０～０ ９０ １ ００

铺石子的平屋面 ０ ６０～０ ７０ ０ ８０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 ０ ８０～０ ９０ ０ ９０～０ ９５

大块石铺砌路面及广场 ０ ５０～０ ６０ ０ ７０

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及广场 ０ ４５～０ ５５ ０ ６５

级配碎石路面及广场 ０ ４０ ０ ５０

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广场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５

非铺砌的土路面 ０ ３０ ０ ４０

绿地 ０ １５ ０ ２５

水面 １ ００ １ ００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 （≥５００ｍｍ） ０ １５ ０ ２５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 （＜５００ｍｍ） ０ ３０～０ ４０ ０ ４０

透水铺装地面 ０ ２９～０ ３６ ０ ４０

５ １ ３　 在评估区域是否完成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时， 年径流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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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率评估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一般单个项目如果未实施低影响

开发， 则直接评估在传统开发模式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若实

施了低影响开发， 则评估低影响开发模式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 对于区域评估， 则将区域内已建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

其他非项目区域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本底值通过加权平均， 得出

评估年份末的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本标准采用将不同项目与区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面积加

权、 获得区域面积内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值的方法具有合理性。
有观点认为， 应该采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按面

积进行加权平均后再反算最终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但由于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在本质上是控制总降雨量的概念， 通常为百分数；
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是控制能力的概念， 通常

以毫米数为单位， 不是每场雨都能达到设计降雨量， 控制能力的

加权不代表控制总雨量的加权， 因此按设计降雨量加权后反算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是不合适的， 而按照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加权实质

就是质量守恒定律的体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定义为根据多年日

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 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渗透、 储存、
蒸发 （腾） 等方式， 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 （不外排） 的雨

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百分比。 根据定义， 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

制的雨量与面积相乘代表场地控制降雨体积， 而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表征了控制能力， 将其与面积相乘并无实际

意义。 举例而言， 两个排水独立的场地， 面积均为 １ｈａ， 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分别为 １％和 ９９％， 分别对应 ０ １５ｍｍ 和 ９４ １３ｍｍ 降

雨。 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直接加权后的结果为 ５０％， 也符合控制

年降雨总量 ５０％的实际情况； 但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

降雨量的加权结果为 ４７ １３ｍｍ， 对应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９３％。 从实际达到的控制效果而言， 加权后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应为 ５０％， 而非 ９３％。 因此， 不同地块、 项目、 区域的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直接按面积加权方法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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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４　 无低影响开发措施的地块项目的本底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并不为 ０， 因为地块本身的入渗、 蒸发、 截流均发挥了径流控制

作用。 对未实施低影响开发措施的地块， 若无条件建模评估时，
可根据经验参考值进行估算， 参考结果见附录 Ｂ。 模拟实验形成

杭州各县 （市、 区） 区控制率本底值参数库， 可供各县市评估

参考。 由于不同地区的土质、 降雨、 蒸发、 坡度、 地块特征等不

同， 因此结果也不尽相同， 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Ⅱ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５ １ ５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是指项目采用海绵城市低影响开

发建设理念建设后， 相对于未采用该理念的情况下， 多年平均污

染物的减少比例， 通常用悬浮物 ＳＳ、 ＣＯＤ、 ＮＨ３－Ｎ、 ＴＰ 等表征。
可按建成区域在传统开发模式、 实施低影响开发模式两种情况下

评估 ＳＳ 削减率。 一方面由于 ＳＳ 具有与其他污染物的协同处理作

用， 去除 ＳＳ 的同时， 一般可有效去除颗粒态的 ＣＯＤ、 ＮＨ３ －Ｎ、
ＴＰ 等污染物； 另一方面， ＳＳ 的在线监测也相对容易， 并且 ＳＳ 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体的感官程度， 对应了 “水体不黑臭”，
因此为简化评估， 常进行 ＳＳ 削减率表征总体污染物。 但针对浙

江省实际情况， 水体黑臭的问题在大部分地区已得到解决， 下一

步重点解决的还是 Ｎ、 Ｐ 富营养化问题， 尤其是一些水环境敏感

区， 如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等， 因此进一步关注 ＣＯＤ、
ＮＨ３－Ｎ、 ＴＰ 十分必要， 因此建议有条件时对这些指标也进行

评估。
当无条件监测、 亦无条件建模分析时， 可以采用各项目中的

不同类型的低影响开发设施的 ＳＳ 去除率进行加权平均后粗略估

算， 典型去除率可借鉴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构建》 （２０１４ 年版） 等相关标准、 规范、 指南、 导则的

建议值； 但应注意部分未汇入低影响开发措施的汇水分区其 ＳＳ
去除率很低， 应与其他低影响开发措施服务汇水分区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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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进行相应的折减， 不过未汇入低影响开发措施的汇水分区去除

率暂无相关文献参考， 估算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因此建议尽量优

先考虑 “监测＋模型” 法。
５ １ ６　 若当地未制定 ＳＳ 削减率目标， 可按 ＳＳ 削减率达到国家

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２０１８ 的目标值以上

者评估合格， 即道路、 公园除外的新建区按 ７０％、 改造区按 ４０％
确定目标； 在新建、 改造项目类型均具备的情况下， 可按项目面

积加权平均确定目标值。 各低影响开发项目的径流污染削减率按

面积加权后作为区域完成的径流污染削减率数值。 区域的年径流

污染总量消减率只考察区域内的低影响开发项目的加权平均值。

Ⅲ　 内涝防治达标率

５ １ ７　 内涝防治达标率应达到内涝防治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对城市现状内涝防治达标情况一般存在两种评判模式： 一种认为

如果达不到规划标准的重现期， 例如 ５０ 年一遇， 那么现状应该

给予明确的能够达到的重现期， 例如 ５ 年一遇， 但要求覆盖面为

评估范围的 １００％， 这种情况下按某一重现期衡量， 例如 １０ 年一

遇， 只要有一处达不到标准， 即认为整体是达不到该标准的， 就

形成短板理论； 另一种认为可以按照达标面积占比来衡量， 即按

“ （达到内涝防治标准的面积 ／建成区总面积） ×１００％” 确定。 从

现实情况来看， 在建成区内， 可能存在部分空地、 荒地， 即使有

内涝风险， 影响也有限， 若据此评判城市整体内涝防治水平低下

不够客观； 因此推荐按照面积占比法来评判。
５ １ ８　 对各种重现期降雨的水安全提出控制要求。 积水是指由

于管渠无法承受地表的径流， 导致地面存留雨水径流的现象； 内

涝则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 导致城镇地面

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 即积水不一定产生灾害形成内涝， 但内涝

必然由积水不断累积引起。 超标暴雨产生的径流可控制在预留行

洪通道中排放。 海绵城市建设应灰绿结合， 充分发挥绿色设施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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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错峰、 削峰等作用。
５ １ ９　 模型参数的率定与验证， 选择至少 １ 个典型的排水分区，
在重要易涝点设置水位或摄像等监测设备， 在市政管网末端排放

口及上游关键节点处设置流量计， 与分区内的监测项目同步进行

连续自动监测， 获取至少 １ 年的重要易涝点积水范围、 积水深

度、 退水时间水位或摄像监测资料分析数据， 及市政管网排放口

“时间⁃流量” 或泵站前池 “时间⁃水位” 序列监测数据。 筛选至

少 ２ 场最大 １ ｈ 降雨量不低于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降雨对应的监

测数据分别进行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

Ⅳ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

５ １ １０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应达到内涝防治主管部门的相关

要求。 城市重要易涝点位置见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公布 ２０１８
年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安全及重要易涝点整治责任人名单的通知》
（建城函 〔２０１９〕 ４０ 号）。 各城市应通过现场调研和模型模拟相

结合的方法动态确定新增易涝点。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也列入

了国家城市体检的要求。
５ １ １１　 易涝点的道路积水深度及允许淹没的路幅宽度按照国家

和浙江省的相关标准规定进行明确， 一般重要易涝点的道路边沟

及低洼处的排水设计中， 用于水力计算的设计径流水深或水头不

大于 １５ｃｍ， 并据此对实际暴雨下重要易涝点的积水情况进行

评估。

Ⅴ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５ １ １２　 可透水地面， 有时称为可渗透地面， 包括了自然或者人

工形成的透水性下垫面， 如绿地、 透水铺装、 砂石地面、 水域

等， 将水域纳入， 有助于引导更多营造水面， 增强调蓄功能。 可

透水地面面积比例指标是水生态、 水安全的融合， 更接近于自

然的下垫面， 既能够体现恢复自然的理念， 又能削减峰值、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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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径流系数， 起到缓解内涝的作用。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的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应达到海绵城市实施方案或主管部门的相

关要求。
５ １ １３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评估时， 可结合自然资源与规划

部门的 “三调” 数据进行估算； 当条件所限， 无具体数据时，
可以用园林部门提供的绿地率、 水利部门提供的水面率， 进行

粗略估算， 即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与 “１⁃绿地率⁃水面率” 大致

相当。

５ ２　 非核心指标

Ⅰ　 生态性岸线比例

５ ２ １　 生态性岸线比例是指新建、 改建、 扩建为生态性岸线的

长度与除必要的生产性岸线及防洪岸线长度外的水体岸线总长度

的比值。 应以单边岸线计算， 即若左岸为生态性岸线、 右岸为非

生态性岸线， 则生态性岸线比例为 ５０％， 而非 １００％。
生态性岸线长度、 比例一般通过查阅城市水体项目的设计竣

工资料， 并结合地形图、 卫星影像图资料和实地踏勘调查得出。
《浙江省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试行） 》 （浙建规发 〔２０１７〕 １
号） 确定的生态性岸线目标如表 ５⁃２。

表 ５⁃２　 生态性岸线控制目标一览表 （％）

区域建成区
生态性岸线比例

近期 远期

杭州、 宁波 ４０～５０ ８０

其他地级市 ３０～４０ ６０

县级市、 县城和其他建制镇 ３０ ５０

生态性岸线的评估要求可参考表 ５⁃３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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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３　 生态性岸线建设评估内容与要求

评估内容 评估要求 备注

水体生态
性岸线保护

　 城市规划区内除码头等生产性
岸线及必要的防洪岸线外， 需将
适宜改造的 “三面光” 岸线基本
改造完成， 恢复其生态功能， 适
宜改造的生活性岸线宜改造为生
态性岸线。 新建、 改建、 扩建城
市水体的生态性岸线率需达到控
制目标。

　 控制目标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或实施方案、 建设规划确定的目
标值， 若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
建设规划未明确目标值， 可参考
《浙江省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试行） 》 （浙建规发 〔２０１７〕 １
号） 确定的生态性岸线目标值。

Ⅱ　 地下水位控制

５ ２ ２　 地下水包括潜水和承压水， 本条规定针对与雨水补给直

接相关的潜水。 城市化进程初期， 地面沉降量、 地下水位、 地下

水开采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但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地面

沉降与地下水开采量的相关性逐渐减弱。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大规模的高层建筑建设、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其他重大工程设施

的建设、 运行等工程建设活动逐渐成为城市新的地面沉降影响因

素。 因此不再评估地面沉降因素。 海绵城市建设效果应从项目建

设与实施的有效性、 能否实现海绵效应等方面进行评估， 评估内

容与要求应符合表 ５⁃４ 的规定。

表 ５⁃４　 地下水水位评估内容与要求

评估内容 评估要求 备注

地下水水位
　 年均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应得
到遏制。

　 地下水位监测与地面沉降速率
数据从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获取
资料， 各监测点数值取平均值。
　 监测数据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 的规定。

Ⅲ　 热岛效应缓解

５ ２ ３　 建成区与郊区日平均气温的差值 ΔＴ 亦叫做城市热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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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目前， 城市热岛强度的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基于气象

观测站气温资料的统计计算； 二是基于卫星遥感资料的地表温度

反演， 具体可参考 《城市热岛效应评估技术指南》 （２０１４ 年版）。
这两种方法从技术法和采用的资料不同， 其计算结果适用范围也

不一样。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气象观测站的气温资料直接计算出热

岛强度， 其所表现的是城区和郊区两个点的实际气温差值。 如果

要反映热岛强度的空间分布， 需在各个点之进行插值， 其误差决

定于测点密度和下垫面的性质。 一般情况， 这种方法难以反映小

气候复杂的城区热岛强度空间分布。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 ＭＯＤＩＳ
卫星遥感数据反演城市不同时间尺度的地表温度， 并用自动气象

站数据对卫星遥感反演的地表温度进行了订正和比较， 从地表温

度空间差异获得城市热岛强度连续分布。 这种方法也很直接， 技

术方法也比较成熟， 但资料的连续获取有困难， 需要取决于当地

天气状况。 因此， 在做城市热岛强度评估时， 尽可能把两种方法

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起到互补和互校检的作用。 海绵城市建设效

果应从项目建设与实施的有效性、 能否实现海绵效应等方面进行

评估， 评估内容与要求应符合表 ５⁃５ 的规定。 日平均气温影响因

素较多， 海绵城市建设是促进热岛效应减缓的措施之一。

表 ５⁃５　 城市热岛效应缓解评估内容与要求

评估内容 评估要求 备注

城市热岛
效应缓解

　 夏季按 ６ 月 ～ ９ 月的城郊日平
均温差与历史同期相比应呈现下
降趋势， 需扣除自然气温变化
影响

　 自然气温变化影响主要为大气
运动造成的非周期性变化， 如季
节性台风等。

Ⅳ　 排水管网完善度

５ ２ ４　 结合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

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浙江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 的通知 （浙建城发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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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号） 以及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
将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污水厂 ＢＯＤ 进水浓度纳入， 反映排水

管网完善程度。
依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城市生活污水集中

收集率试统计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函 〔２０１８〕 ６２５ 号）， ２０１８
年住建部门采用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进行统计。 计算方式

如下：
１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建成区向污水处理厂排水的

城区人口 ／城区用水人口；
２　 建成区向污水处理厂排水的城区人口 ＝污水处理厂收集

的生活污染物总量 ／人均生活污染物排放量；
３　 污水处理厂收集的生活污染物总量 ＝污水处理厂进厂水

量×污水处理厂进厂的生活污染物浓度；
４　 人均日生活污染物排放量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室外排水

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１４ 确定。
污水厂 ＢＯＤ 进水浓度根据区域污水厂监测数据进行评估。

５ ２ ５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 排水管网建设成效主要体现在： 旱

天无污水、 废水直排； 市政体系排水管网与设施建设完善； 规划

体系完整， 与周边开发相匹配， 并适度超前。 因此排水管网建设

效果包括三个方面：
１　 根据国家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

２０１８， 雨天径流污染、 分流制雨污混接污染及合流制溢流污染是

城市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措施控制降

雨径流， 一方面可以缓解径流污染、 分流制雨污混接污染、 合流

制溢流污染控制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源头解决混接、 合

流管网雨污分流难的问题。 另外， 相对分流制区域， 在合流制区

域建设海绵城市， 对体现海绵城市控制径流污染效果更加明显，
在区域评估时， 评估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建在合流制区域时面积或

者个数越多， 说明其对区域水环境提升的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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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从海绵城市区域建设角度， 大市政排水管网与设施建设

完善， 规划体系完整， 是水环境改善的基础之一。 大市政排水管

网与设施建设完善应采用现场检查的方法进行评估， 不存在地块

开发与市政排水管网不衔接情况， 规划体系完整通过查阅相关规

划进行评估， 不存在无排水相关规划的情况。
３　 合流制溢流污染年均溢流频次是指降水典型年情况下，

在 １ 年周期内， 合流制排水系统随着降雨量增加， 流量超过截流

干管的输送能力时， 雨污混合水经过溢流井或泵站排入受纳水体

的次数。 参考国家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
２０１８， 有监测条件的城市， 可将溢流情况纳入监测， 雨天分流制

雨污混接污染和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应采用资料查阅、 监测、 模

型模拟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估。
５ ２ ６　 按照国家部委要求， 需要借助数字化平台一方面结合排

水管网普查摸清底数，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地理信息系统， 让数据

可查询， 同时为智慧水务提供数据支撑。

Ⅴ　 水体环境质量

５ ２ ７　 水体不黑臭， 要求水体无漂浮物、 无明显异味、 感官良

好， 可通过现场查看和查看相关资料来评估， 同时水体黑臭及水

质监测评估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５ 的要求。

水环境评估时， 考虑对水体的 ＣＯＤ、 ＮＨ３ －Ｎ、 ＴＰ 等指标进

行评估， 海绵城市建成后水质不应劣于海绵城市建设前的水质，
并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或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水质目标。 水环境

功能区划遵从环保部门划定的水环境质量等级目标。
断面达标情况可按照 “水质监测断面达标率＝ （按月统计的

达标断面总个数 ／按月统计的达标监测断面总个数） ×１００％” 评

判， 这里的水质监测断面包括评估范围市控及以上断面， 本指标

数据以所在城市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数据为准。 之所以建议采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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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监测数据， 是考虑到年均监测数据有可能掩盖枯水季的水质变

差的情况， 未反映出人民群众感知度较高的水体环境质量不佳的

迫切需求。

Ⅵ　 防洪达标率

５ ２ １０　 根据防洪界的新理念： 一方面防止防洪标准一味提高，
形成以邻为壑的结果； 另一方面， 部分区块适当降低防洪标准，
可以促进整体的防洪风险降低， 反而是更为系统的洪水风险控制

方式； 因此要处理好左右岸、 上下游的关系， 妥善衔接城市建成

区、 防洪保护区、 城乡结合部等不同区位的关系。 防洪标准一般

依据当地的防洪规划， 由于种种原因， 可能防洪规划未曾编制，
或者编制后期限已过， 无有效执行的防洪规划时， 可通过国家标

准进行查询。

Ⅶ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５ ２ １１　 对雨水资源化利用率也纳入评估体系， 以促进已建成的

雨水利用设施发挥功能。 按照 《关于开展 ２０２０ 年度海绵城市建

设评估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函 〔２０２０〕 １７９ 号）， 雨水资源化

利用率定义为雨水经收集净化后用于工业企业、 市政及生活杂

用、 灌溉、 景观、 河道生态补水的雨水总量占年降雨量的比例。
雨水资源化利用情况从城管、 水务等相关部门获取资料。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 建设规划未做雨水资源化利

用要求的， 其目标可参考 《浙江省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试
行） 》 （浙建规发 〔２０１７〕 １ 号）， 根据城镇水资源现状、 水系

现状、 经济状况等因素按实际需要确定， 按不低于正文表的数值

取值， 表中的近期为 ２０２５ 年， 远期为 ２０３５ 年。

Ⅷ　 污水再生利用率

５ ２ １２　 按照 《关于开展 ２０２０ 年度海绵城市建设评估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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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建办城函 〔２０２０〕 １７９ 号）， 污水再生利用率定义为污水

再生后用于工业企业、 市政杂用、 灌溉、 景观、 河道生态补水的

总量占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的比例。 污水再生利用情况从城

管、 水务等相关部门获取资料。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 建设规划未做雨水资源化利

用要求的， 其目标可参考 《浙江省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试
行） 》 （浙建规发 〔２０１７〕 １ 号）， 根据城镇水资源现状、 经济

状况等因素按实际需要确定， 表中的近期为 ２０２５ 年， 远期为

２０３５ 年。
根据 《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 （建城 〔２０１２〕 ５７ 号）

要求， 对缺水城市， 要求再生水利用率≥２０％； 对其他地区， 要

求城市非常规水资源替代率≥２０％或年增长率≥５％。

Ⅸ　 供水管网漏损率

５ ２ １３　 供水管网漏损率是指管网漏损水量与供水总量之比。 供

水管网漏损情况从供水、 水务等相关部门获取资料， 可结合各供

水区域的分区计量 ＤＭＡ 数据分析评估。 “水十条” 中明确指出：
到 ２０２０ 年， 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１０％以内， 而国家节水型城

市考核要求供水管网漏损率≤１０％， 因此， 当海绵城市或供水相

关规划未确定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目标时， 可按不高于 １０％
确定。

按照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ＣＪＪ９２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版） 规定， 漏损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ＲＢＬ ＝ＲＷＬ－Ｒｎ （５⁃１）
ＲＷＬ ＝ （Ｑｓ－Ｑａ） ／ Ｑｓ×１００％ （５⁃２）

式中： ＲＢＬ———漏损率 （％）；
ＲＷＬ———综合漏损率 （％）；
Ｒｎ———总修正值 （％）；
Ｑｓ———供水总量 （万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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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注册用户用水量 （万 ｍ３）。
修正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修正值应包括居民抄表到户水量的修正值、 单位供水量管

长的修正值、 年平均出厂压力的修正值和最大冻土深度的修正值。
２　 总修正值应按下式计算：

Ｒｎ ＝Ｒ１＋Ｒ２＋Ｒ３＋Ｒ４ （５⁃３）
式中： Ｒ１———居民抄表到户水量的修正值 （％）；

Ｒ２———单位供水量管长的修正值 （％）；
Ｒ３———年平均出厂压力的修正值 （％）；
Ｒ４———最大冻土深度的修正值 （％）。

Ⅹ　 其他指标

５ ２ １４　 水域和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空间， 在城市雨水管理中

发挥重要作用。 滞洪区一般位于城市开发边界之外， 在流域洪涝

治理规划中划定。 评估方法可结合现状调研、 影像分析、 规划符

合性分析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评估。
水面率评估主要为了检验评估范围内水域建设的落实程度。

按照 《浙江省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 （试行） 》
（２０２０ 年版） 相关规定， 现状水域包括河道、 湖泊和水库等陆地

水域， 现状水面率为现状水域面积占评估范围面积的比例。 控制

性详细规划或河网水系、 蓝线规划等相关规划对评估范围内的河

道、 湖泊、 水库的位置和规模进行明确， 水面率目标为规划确定

的水域面积占评估范围面积的比例。 若评估范围涉及两个及以上

流域， 则应根据各个流域内对应的面积进行加权计算流域水面率

控制指标。 流域水面率控制指标应按照该流域的防洪及内涝治理

等相关规划内容执行。
公共绿地率是指城市公共绿化用地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公

共绿化用地包括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 以检验城市发展区内公共

绿地的落实程度和建设水平， 鼓励绿地建设分布均衡、 结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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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功能完善、 景观优美， 达到人居生态环境清新舒适、 安全宜

人的城市生态环境； 城市发展区是城市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 是

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市生产、 生活需要的区域。 国家标

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３７－２０１１ 中将绿

地与广场用地合并设立大类 （Ｇ）， 包括公园绿地 （Ｇ１）、 防护

绿地 （Ｇ２）、 广场用地 （Ｇ３）。 建成区中的城市绿化除了上述 ３
类外， 还包括其他建设用地中的附属绿地。 本评估标准中公共绿

地率的计算包括公园绿地 （Ｇ１） 和防护绿地 （Ｇ２）， 不包括其

他绿地。 一般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公共绿地作为城市重要的生态空

间， 同时与广场用地作为开放空间， 主要满足市民日常公共活动

需求。 结合城市雨水管理， 公共绿地除满足市民日常公共活动需

求之外， 还可作为应对超标降雨时的雨洪设施建设的主要载体；
至于附属绿地， 通常位于地块之内， 可作为地块低影响开发设施

的主要载体， 是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实现的重要条件。 公共绿

地在雨水管理中所对应的空间范围主要为城市建成区或所在的流

域， 地块内附属绿地所对应的空间则主要为地块本身范围。 对于

自然生态空间格局中的绿地建设的评估应首先考虑绿地的生态功

能和公共属性， 其次结合海绵城市理念可考虑绿地作为绿色基础

设施的可行性。 因此选择公共绿地率作为指标进行评估， 包括公

园绿地和防护绿地， 而不包含其他用地及其附属绿地。 控制性详

细规划或绿地系统规划、 绿线规划等相关规划对评估范围内的公

园绿地、 防护绿地的规模和位置会进行明确。 现状公共绿地率为

已建成的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的总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比例。 公

共绿地率目标为公共绿地面积占评估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面积的比

例。 公共绿地率目标值应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或绿地系统规划、
绿线规划等相关规划进行确定。

滞洪区达标率是指现状滞洪区蓄滞空间占流域防洪治涝规划

中确定的滞洪区蓄滞空间的比例。 对部分有滞洪区要求的城市要

进行此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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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区域指标

５ ３ ２　 初步评估后， 将面积与要求的目标进行对比， 若不足可

能需要进行折算。 进行折算的原因是考虑了建设难度的实际情

况。 假设地区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控制率为 Ｐｓ％， 建成区域在评

估年份末的区域控制率 Ｐ％； 若 Ｐ％≥Ｐｓ％， 则认为评估达标；
但往往由于海绵城市建设的近期项目数量不足、 面积偏小， 会出

现 Ｐ％＜Ｐｓ％的情况， 若评估不合格， 则挫伤各地建设海绵城市

的积极性， 若评估合格， 但控制率又不能达标， 影响海绵城市的

建设成效； 因此综合考虑， 按照 Ｐｓ％⁃Ｐ％＞１５％时， 视为海绵城

市建设区域工作未达标； 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距离目标值还差

１５％的绝对值以内的， 容许达标面积折算。 折算系数按控制率达

标比例确定， 例如目标 ７５％情况下的不同控制率折算系数如表

５⁃６：

表 ５⁃６　 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折算参考值

实际控制率 ７５％ ７４％ ７３％ ７２％ ７１％ ７０％ ６９％ ６８％

折算系数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７ ０ ９６ ０ ９４ ０ ９３ ０ ９２ ０ ９１

实际控制率 ６７％ ６６％ ６５％ ６４％ ６３％ ６２％ ６１％ ６０％

折算系数 ０ ８９ ０ ８８ ０ ８７ ０ ８５ ０ ８４ ０ ８３ ０ ８１ ０ ８０

设置 １５％的容许范围， 是考虑到部分海绵城市项目由于建设

条件限制， 或者设计施工不到位， 未达到相关指标要求， 但是区

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 其付出的努力应予以

肯定， 同时鼓励其中远期继续推进建设， 因此需设置 １５％的下浮

空间； 但另一方面， 下浮空间也不宜太大， 否则一般区域即使未

按海绵城市理念建设时， 其控制率本底也有 ３０％ ～ ４０％， 因此其

近期考核可能会通过无限度地扩大区域面积， 进行折算后达到目

标要求， 这不符合海绵城市建设初衷。 以某区为例： 该区块为老

城区， 其 ２０２０ 年的海绵城市建设区域面积目标为 ４ ７ｋｍ２、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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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７５％以上； 但其建设项目约 ０ ８ ｋｍ２、 控制率 ７７％， 其他

区域面积 ５ ｋｍ２、 控制率 ６３％， 经加权平均， ５ ８ ｋｍ２的区域整体

控制率只达到 ６５％； 由于绝对差距在 １５％以内， 因此通过折算，
该区满足 ７５％控制率的面积为 ５ ８ × ６５％ ÷ ７５％ ＝ ５ｋｍ２， 满足

４ ７ｋｍ２的考核要求。
５ ３ ３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中有可能既包含了部分低影响开

发建设项目， 也包括未进行低影响开发建设的地块、 道路、 水

系、 田地等用地。 绿地、 农田、 水系划入多大范围常常存在争

议， 海绵城市建设区相邻的成片绿地、 农田、 水系可考虑合并纳

入， 但占比不宜过大， 基本的限制条件为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

内的天然水体比例不宜超过 ２０％；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内的非

建设用地比例不宜超过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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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模型参数

Ａ ０ １　 “渗、 滞、 蓄、 净、 用、 排” 六字方针中， 渗透型设施

在海绵城市中起到关键作用。 人类开发建设过程中通过硬化下垫

面切断了自然界水循环补给的关键环节， 渗透设施则补偿了这一

方面的不足， 从而力争使自然生态恢复到新的平衡状态。 渗透特

性通常取决于下垫面的特征， 一般可借助研究区域的工程地质勘

察资料分析获取渗透参数， 由于渗透型低影响开发设施一般建设

在土地表层， 并且多属于地下或者半地下设施， 需要开挖施工，
必然会除去部分或者全部表层原土， 因此其渗透会穿透剩余的部

分表层原土后， 进入下一土层， 表层原土在城市建设区域多为杂

填土、 素填土， 一般开发前为人类活动过的建设区多为杂填土，
而开发前为原始自然土多为素填土， 所以渗透特征一般最主要取

决于表层土下的紧邻土层， 该层种类可能是易渗透的卵石、 砂

土， 也可能是难渗透的黏土、 淤泥土等。 因此在确定渗透参数

时， 需详细工程地质勘察资料。
产流入渗模型方面包括霍顿公式、 格林⁃安普特公式以及

ＳＣＳ ＣＮ （Ｃｕｒ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法等多种模式， 目前国内规划设计实践

中因参数经验积累等因素采用霍顿公式的案例较多， 该公式考虑

了入渗量随时间的衰减变化趋势， 认为土壤入渗能力从某个初始

入渗率 （最大入渗率） 以指数模式衰减至一定的稳定入渗率

（最小 ／稳定入渗率）， 由此得到了入渗能力随时间呈指数变化的

经验公式：
ｆ＝ （ ｆ０－ｆｃ） ｅ－Ｋｔ＋ｆｃ （Ｂ⁃１）

其中， ｆ 为入渗能力 （ｍｍ ／ ｈ）； ｔ 为时间 （ｄ）； ｆ０， ｆｃ 分别为

初始和稳定入渗率 （ｍｍ ／ ｈ）； Ｋ 为入渗衰减指数 （ ｄ－１）。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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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ｗｌｓ， Ｗ Ｊ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３）  Ｊ Ｈｙｄ Ｅｎｇｒ ， １０９： １３１６ 给出的

参考可以设置经验取值： 砂土类 １１ｍｍ ／ ｈ， 壤土类 ３ｍｍ ／ ｈ， 粘土

类 ０ ５ｍｍ ／ ｈ， 具体不同土壤的参数可参考 ＳＷＭＭ 帮助手册的形

成附录 Ａ。 这些参数中， 稳定入渗率最为敏感， 取值需慎重。 此

外， 若表层土层较厚， 例如 ５ｍ～ ６ｍ， 一般低影响开发受纳的雨

水可能不会渗透进入到更下层的土壤， 此时可直接按表层壤土取

稳定入渗率值， 即 ３ｍｍ ／ ｈ。
Ａ ０ ２　 对各类设施详细参数，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 不宜规

定过细， 具体的土质分布需要评估单位进行调查研究， 一般通过

建设部门的地勘资料可以获得， 因此不做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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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非低影响开发项目的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本底值

Ｂ ０ １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评估是海绵城市建设效果的重要指

标。 由于地块本身的入渗、 蒸发、 截流均属于控制范畴， 因此无

低影响开发措施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也存在本底值； 本底值

计算中， 若无条件建模评估时， 可根据典型参数模型模拟形成经

验参考数据库值进行估算。 根据全省各地级市主城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共计 ３５ 年日降雨步长的连续降雨、 蒸发数据， 本附录通过模

拟实验给出全省的各地级市的本底参考表。 现以杭州为例， 对参

考表建立过程说明如下：
对杭州市主城区通过分析土质类型， 加载降雨数据后， 采用

ＳＷＭＭ 统一建模后通过模拟实验获得参数库； 建模基础降雨数

据为杭州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共计 ３５ 年连续日间隔降雨， 采用杭州多

年平均蒸发量数据， 如表 Ｂ⁃１ 所示， 结合各地一般地块的建筑密

度、 绿地率等参数， 以及各地的坡度、 土质等情况， 进行模拟

实验。

表 Ｂ⁃１　 杭州市平均每月蒸发量情况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蒸发量 （ｍｍ） ３４ ４ ３９ １ ５５ ４ ７４ ０ ９１ ８ ８２ ４

月份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蒸发量 （ｍｍ） １３１ ６ １２３ ４ ８８ ４ ７５ ０ ５２ ４ ４３ ３

具体的建模过程为： 按照未建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项目可能归

属的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土等 ３ 类土质， 以及居住用

９５



地、 公建用地、 商业用地、 公园绿地、 道路用地、 工业用地、 防

护绿地、 农田、 空地 ９ 类用地， 进行 ＳＷＭＭ 模拟实验， 通过 １ｈａ
用地测试， 如图 Ｂ⁃１ 所示。

图 Ｂ⁃１　 ＳＷＭＭ 模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模型图

其基础模型参数如下：
１　 地表坡度 １‰。
２　 不透水率， 即场地硬化部分面积比例， 计算不透水率

充分考虑绿地率、 水面率、 建筑密度等因素， 不同用地类型的

不透水率主要参考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值， 如表 Ｂ⁃２、 表 Ｂ⁃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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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２　 模拟实验地块下垫面参数参考表

序号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ｍ）

１ 居住用地 Ｒ２１ ２ ２—２ ５ ２５—２８ ３０ １００

２ 幼儿园 ０ ７—０ ９ ２５—３０ ３５ １５

３ 中小学 １ １ ２５—３０ ３５ ２４

４ 商业 ３ ０—４ ０ ４０—５０ ２０—２５ ８０—１２０

５ 办公 ２ ０—３ ０ ３５—４０ ２５ ８０—１２０

６ 居住用地 １ ５—２ ０ ４０ ２０—２５

７ 工业用地 ２ ２ ５０ ２０ ６０

表 Ｂ⁃３　 模型实验参数

序号 用地类型
不透水率

下限 上限 取值
对应绿地率＋水面比例

１ 居住 ５０％ ７０％ ６０％ ４０％

２ 公建 ６０％ ７５％ ７０％ ３０％

３ 商业办公 ７０％ ８０％ ７５％ ２５％

４ 公园绿地 ５％ １５％ １０％ ９０％

５ 道路 ７５％ ９５％ ８５％ １５％

６ 工业 ７５％ ８５％ ８０％ ２０％

７ 防护绿地 ５％ １５％ １０％ ９０％

８ 农田 ２％ １０％ ５％ ９５％

９ 空地 ３０％ ５０％ ４０％ ６０％

３　 不透水面积的曼宁系数 ０ ０１１， 透水面积的曼宁系

数 ０ ２４。
４　 不透水面积的洼地蓄水量 ３ ５ｍｍ， 透水面积的洼地蓄水

量 ６ ５ｍｍ。
５　 不同土质的最大⁃最小渗透速率： 砂质粉土 １２７⁃１１ｍｍ ／ ｈ，

粉质粘土 ９５⁃３ ３ｍｍ ／ ｈ， 淤泥质土 ６４⁃１ ５２ｍｍ ／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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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模型参数

Ｃ ０ １　 暂不具备监测条件时， 建议通过建立降雨、 蒸发、 入

渗、 低影响开发耦合的数学模型进行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评

估。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的计算可采用污染物积累模型和降雨

冲刷模型。 积累指数增长函数模型如下：
Ｂ＝Ｃ１ （１－ｅ－Ｃ２ｔ） （Ｃ⁃１）

式中： Ｂ———污染物累积 （ｋｇ ／ ｈａ）；
Ｃ１———最大累积可能 （ｋｇ ／ ｈａ）；
Ｃ２———累积速率常数 （１ ／ ｄ）；
ｔ———时间 （ｄ）。

降雨冲刷指数模型如下：
Ｗ＝Ｃ１ｑＣ２Ｂ （Ｃ⁃２）

式中： Ｗ———冲刷负荷 （ｋｇ ／ ｈ）；
ｑ———单位面积的径流量 （ｍｍ ／ ｈ）；

Ｃ１———冲刷系数 ［ （ｍｍ ／ ｈ） －Ｃ２ ／ ｈ］；
Ｃ２———冲刷指数 （１ ／ ｄ）；
Ｂ———污染物总累积 （ｋｇ）。

ＳＳ 冲刷也可考虑 ＥＭＣ （事件平均浓度） 模型。 ＳＳ 不考虑降
解， ＣＯＤ、 ＮＨ３－Ｎ、 ＴＰ 考虑降解， 降解模型如下：

Ｃ＝Ｃ０ｅ
－Ｋｔ （Ｃ⁃３）

式中： Ｃ０———初始浓度 （ｍｇ ／ Ｌ）；
Ｃ———降解后浓度 （ｍｇ ／ Ｌ）；
Ｋ———降解系数 （１ ／ ｄ）。

具体参数可结合监测实验研究确定； 当缺乏数据资料时， 可
参考相关文献、 结合项目实践研究获取， 给出 ＳＳ、 ＣＯＤ、 ＮＨ３ －
Ｎ、 ＴＰ 模型参数库建议参见附录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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